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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导则根据浙江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质

量提升行动工作任务清单》和《装配化装修试点工作任务清单的

通知》中的相关要求。

为了使建筑师能更好地在装配式内装修项目中起到统筹协

调作用，充分发挥设计的引领作用。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我省装配式内装修设计的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规范、标准、

技术导则和国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

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 7 个单元 1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
术语；3.基本规定；4.设计阶段；5.内装系统；6.设备与管线；7.BIM
应用。

本导则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浙江省建筑

设计研究院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

建议，请寄送至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地址：杭州市安吉路 18
号，邮编 310006），以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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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推动浙江省装配式内装修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提高

建筑工业化设计与技术水平，引领装配式内装修技术进步，提升装配式内装修的

设计质量，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项目装配

式内装修的设计。

1.0.3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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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装配式内装修 assembled interior decoration

采用干式工法，将工厂生产的内装部品在现场进行组合安装的装修方式。

2.0.2 干式工法 non-wet construction

采用干作业施工的建造方法。

2.0.3 装配式内装修一体化设计 integrated design assembled interior decoration

统筹不同专业、不同系统的技术要求，协调内装部品之间的连接，协调设计、

生产、供应、安装、运维不同阶段的需求，前置解决装配式内装设计问题的过程。

2.0.4 管线与结构分离 pipe and wire detached from structure system

建筑结构体中不埋设设备及管线，采取设备及管线与建筑结构体相分离的方

式。

2.0.5 可逆安装 reversible installation

一种实现内装部品拆卸、更换及安装时不对相邻的内装部品产生破坏性影响

的安装方式。

2.0.6 内装部品 infill part

由工厂生产、现场装配，构成建筑内装修的装修单元模块化部品或集成化部

品。

2.0.7 装配式楼地面 assembled floor

由工厂生产的，满足空间功能的内装部品集成，在地面构造基层上主要采用

干式工法装配而成，起到对建筑地面的保护和装饰作用的内装部品。

2.0.8 装配式隔墙 assembled partition wall

由工厂生产的，满足空间功能的内装部品集成，在现场主要采用干法工法装

配而成的分隔建筑物内部空间的非承重墙体。

2.0.9 装配式墙面 assembled wall surface

由工厂生产，在现场主要采用干式工法安装的装饰性面层，在结构墙面或隔

墙上起到保护和装饰建筑墙体作用的内装部品。

2.0.10 装配式吊顶 assembled ceiling

由工厂生产的，满足空间功能的内装部品集成，在现场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

配而成的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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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集成式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地面、吊顶、墙面、橱柜、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生产，在

施工现场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

2.0.12 集成式卫生间 integrated bathroom

地面、吊顶、墙面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生产，在施工现

场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2.0.13 装配式内门窗 assembled interior door and window

采用模块化设计、在工厂生产，现场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室内门窗及门

窗套部品。

2.0.14 同层排水 same-floor drainage

在建筑排水系统中，器具排水管及排水横支管不穿越本层结构楼板到下层空

间，且与卫生器具同层敷设并接入排水立管的排水方式。



- 4 -

3 基本规定

3.0.1 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的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与建筑设计同步协同

进行，与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和管线系统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既有建

筑可参照执行。

3.0.2 装配式内装修应选用集成化程度高的内装部品，宜对楼地面、隔墙、墙

面、吊顶、厨卫、门窗、固定家具、设备管线等系统进行集成设计。

3.0.3 装配式内装修应提高设计的标准化程度，并在标准化的基础上遵循少规

格多组合的方式。

3.0.4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遵循设备管线与结构分离和模数协调的原则，并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GB/T 50002 的规定。

3.0.5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考虑建筑全生命周期内使用功能可变性的需求，宜

考虑满足多种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3.0.6 装配式内装修应采用绿色建材，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材料的有害物质限量和声学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等相关规定；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等相关规定。

3.0.7 装配式内装修宜在设计阶段中考虑后期运维的需求，宜采用可逆安装的

方式，并考虑方便内装部品日常维护、维修和更新的要求。

3.0.8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的内装部品选型宜在建筑设计阶段进行，应明确关键

技术参数，采用通用化设计和标准化接口，并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3.0.9 装配式内装修应从设计阶段开始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实现全过

程的信息化管理和专业协同，保证工程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质量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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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阶段

4.1 设计策划

4.1.1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包括设计策划、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后期服务五个阶段，并应协同预制内装部品进行深化设计。

4.1.2 装配式内装修的设计策划应依据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与建筑师统

筹协调相匹配，并遵循一体化、集成化等设计原则。

4.1.3 设计策划应根据项目整体定位、建设条件、技术选择、成本控制等对项

目进行整体策划，评估适合装配式内装修的设计范围。

4.1.4 设计策划应明确装配范围、投资造价、主要技术路线等，策划范围涵盖

后期内装部品与设备管线系统的初选。

4.1.5 设计策划应对标准化、重复率高的空间优先实施装配式内装修设计。

4.2 方案设计

4.2.1 方案设计应将装配式内装修系统的选用、内装部品的配置、装配式内装

修的主要技术路线和项目估算等要素体现在方案设计成果中。

4.2.2 方案设计应以一体化、集成化、标准化、模数化为基本原则，达到实用、

美观、施工便捷的目的。

4.2.3 方案设计应对内装部品进行专项设计，内装部品应遵循少规格、多组合、

模数化设计要求，提高整体项目的标准化程度。

4.3 初步设计

4.3.1 初步设计应对装配式内装修方案设计进一步深化，结合工厂生产技术和

质量水平、现场运输和安装条件等，明确内装部品的选型和设计，作为施工图设

计、材料、设备采购及工程概算的依据。

4.3.2 初步设计应明确各内装部品的工艺连接节点，实现各内装部品安装的可

拟性、可替换性。

4.3.3 初步设计应协同建筑、结构、设备等专业的一体化设计，对内装部品、

设备管线、机电点位、固定家具等集成化设计。

4.4 施工图设计

4.4.1 施工图设计应在满足国家及地方施工图深度要求的基础上，针对装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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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修的内装部品、构造、设备管线等要素进行专项深化设计，以满足项目清单

编制及工厂标准化生产的要求。

4.4.2 施工图设计应对内装部品的选型进行深化设计，明确各内装部品间的安

装工艺、连接节点等构造。

4.4.3 施工图设计应对主要装配系统的应用、内装部品的组合方式、技术要点

等编制说明，针对各装配系统与内装部品、建筑结构之间的安装步骤、方法、工

艺等进行说明陈述。

4.5 后期服务

4.5.1 后期服务应遵循建筑师统筹协调，以全过程的视角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精

细化管理，对现场尺寸复核情况、内装部品深化、构造衔接等技术要点进行充分

交底。

4.5.2 后期服务在材料及内装部品批量安装之前，应对标准化、重复率高的空

间进行样板段施工，样板段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批量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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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装系统

5.1 装配式楼（地）面

5.1.1 装配式楼（地）面系统设计可采用架空楼地面、非架空干铺楼地面或其

他干式工法施工的楼（地）面。

5.1.2 装配式楼（地）面设计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 应结合所在空间的隔声、保温、防水、防滑、防潮、防腐、耐磨、平整、

无障碍等各项基本功能要求，进行一体化设计。

2 应满足所在空间的承载力要求，并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放置重物的部

位应采取加强措施，且不破坏主体结构。

3 宜与地面供暖、电气、给水排水、新风等系统的管线进行集成设计，当

与地面辐射供暖、供冷系统结合设置时，宜选用模块式集成内装部品。

4 装配式楼（地）面设计选型时，应与建筑物地面标高协调，考虑各功能

空间完成面的无障碍要求。

5 有水房间应做防水处理，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

通用范》GB55030 等相关规定，其中架空或降板楼（地）面宜采取排水措施， 避

免渗水及积水。

6 宜选用可实现管线分离与可逆安装的内装部品。

5.1.3 当采用架空楼(地)面设计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架空楼(地)面宜由可调节支撑、基层衬板和饰面材料组成，其中调节支

撑部品宜具有满足调整架空层高度和坡度的功能。

2 当架空层内敷设管线时，高度应满足管线排布的需求，管线集中连接处

宜设置检修口或采用便于拆装的构造，检修口宜设置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隐蔽位

置。

3 架空楼(地)面应与周边墙体采用柔性连接，交界处应设置伸缩缝，并宜

采取美化遮盖构造设计；

5.1.4 当采用非架空干铺楼地面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基层应平整，当采用地面辐射供暖、供冷系统复合脆性面材地面时，应

保证绝热层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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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应考虑面层和填充构造层强度及建筑荷载要求，如填充层采用压缩

变形的材料，易产生局部受压凹陷，应采取加强构造设计。

5.2 装配式隔墙

5.2.1 装配式隔墙系统设计应采用非砌筑免抹灰的轻质墙体，可选用骨架组合

隔墙、轻质条板隔墙或其他干式工法施工的隔墙。

5.2.2 装配式隔墙设计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1 应满足防火、隔声、防水防潮、管线集成、轻质高强、便于安装、节省

空间等相关性能要求。

2 宜选用隔墙、管线、装饰一体化集成设计的模块化隔墙，宜采用有空腔

的隔墙，在空腔内安装给水、电气管线及线盒等，或采用预埋线管盒的专用墙板

和内装部品。

3 无水房间的装配式隔墙宜直接安装在结构地面上，有水房间的装配式隔

墙底部应做混凝土导墙或其它金属板挡板等防水设计。

4 装配式隔墙上的门窗洞口，宜设计通长无机板材做围边，以加强整体稳

定性。

5.2.3 当采用轻质条板隔墙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根据使用功能和使用部位，确定墙体的材料、厚度和构造，可选用单

层或双层轻质条板隔墙，并按标准化规格进行排板设计。

2 当单层轻质条板隔墙做分户墙时，条板厚度不应小于 120mm，做户内分

室隔墙时，条板厚度不宜小于 90mm。条板厚度 60mm 及以下不得用于单层隔墙。

3 双层轻质条板隔墙的条板厚度不宜小于 60mm，两板间空腔宜为 10mm～

50mm，可作为空气层或在空腔内敷设隔声、吸声、保温材料。内部需敷设填充物

时，宜选用条板类保温隔声材料。两侧墙面、填充板的竖向接缝应错开布置，距

离不应小于 200mm，板间应采取连接、加强固定措施。

4 当需固定或吊挂重物和设备时，应作相应的加固设计。

5.2.4 当采用骨架组合隔墙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隔墙的构造组成和厚度应根据防火、隔声、空腔内设备管线安装等方面

的要求确定。

2 当需固定或吊挂重物和设备时，应采用专用配件加强背板或在竖向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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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预设固定挂点等可靠固定措施。

3 龙骨布置应满足墙体强度的要求，高度超过 4m 的隔墙，龙骨强度应进行

验算，并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

4 隔墙上的门窗洞口、隔墙转角连接处等部位应加设龙骨进行加强处理。

5.3 装配式墙面

5.3.1 装配式墙面设计应采用干法工法装修，可采用干挂集成墙面板系统和粘

贴式集成墙面板。

5.3.2 装配式墙面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满足防火、防水防潮、耐磨耐刮、表面平整、边部垂直、健康环保、

易清等相关性能要求。

2 应优先选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应与装配式隔墙一体化集成设计，与

墙体连接时优先采用可拆装结构，便于后期维护与更换。

5.3.3 当装配式墙面设计采用干挂集成墙面板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宜由调平模块和饰面模块组成。

2 调平模块可选用龙骨调平或调平件调平，调平参数宜定量化。

3 装饰墙板设计排版时应考虑容错设计，减少非标尺寸及现场裁切。

4 装饰墙板上悬挂重物应设计加强背板或在墙上预留挂点。

5 宜将设备管线预先放置在调平基层内，管线设计应满足机电管线设计相

关要求。

5.4 装配式吊顶

5.4.1 装配式吊顶系统设计可采用明龙骨、暗龙骨、无龙骨吊顶或其他干式工

法施工的吊顶。

5.4.2 装配式吊顶系统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装配式吊顶系统调平模块和饰面模块组成，一般由吊杆、龙骨、连接部

品和饰面板构成，满足快速安装及可逆安装要求。

2 应对新风、排风、给水、喷淋、烟感、灯具等设备管线末端点位进行集

成一体化设计，应在设备管线接口集中的位置设置检修口，满足日常检修需要。

3 吊顶系统与设备管线应各自设置吊件，满足荷载计算要求。当室内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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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型设备、灯具或有震动荷载的设备时，必须对龙骨进行加固设计或直接安装

在建筑承重结构件上。

4 应根据房间的功能和装饰要求选择装饰面层材料和构造做法，宜选用轻

质、高强、环保的饰面板，应符合燃烧性能等级、防水防潮、环保、防锈蚀、不

易变形等相关性能要求。

5 装配式吊顶与墙面交接处，应根据房间大小设计伸缩缝隙和收口线。

6 装配式吊顶饰面板不应设计过宽过长，宜选用标准模数成品。

5.5 集成厨房

5.5.1 集成厨房设计应包含厨房吊顶、墙体（面）、楼(地)面、橱柜和厨房设

备及管线的设计，与内装修工程的其他系统进行协同设计。

5.5.2 集成厨房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遵循人体工程学的要求合理布局，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的方法进行精

细化设计，墙体（面）、楼（地）面和吊顶宜选用可实现管线分离与可逆安装的

内装部品。

2 应选用防火、防水、防潮、防滑、耐腐蚀、耐高温、易清洁、无毒和无

污染的材料。

3 集成厨房的空间设计应与厨房部品协调，应考虑部品的安装尺寸以及设

备管线安装和敷设的尺寸。燃气热水器与燃气灶的水平净距不得小于 300mm。

4 集成厨房的管线应进行综合协同设计，竖向管线应集中设置，水表、燃

气表、净水设备等宜集中布置。水、电、燃气接口应与管线位置、间距、管径和

坡度等协调统一，充分考虑设备管线更新维护的需求，在相应的部位设置检修口

或检修门。

5 集成厨房内的管道材质和连接方式宜与公共区的管道匹配，当采用不同

材质的管道连接时，应有可靠的连接设计。

6 集成厨房的设备管线穿越主体结构时，应与结构、设备专业协调。

5.5.3 集成厨房的墙体（面）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悬挂式家具及设备设计，应考虑符合荷载要求的构造措施。

2 当墙体安装有背板的橱柜，墙体可取消饰面板，墙体与橱柜连接部位应

采取有效的密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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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墙体（面）宜与橱柜集成设计，统筹布置插座、开关和灯具等。

5.5.4 集成厨房的楼（地）面设计应采用防滑耐磨、低吸水率、耐污染和易清

洁的材料。当采用架空地面设计时，架空地面需延伸至橱柜内部，并考虑防水及

防虫鼠设计。

5.5.5 集成厨房的吊顶设计应选用耐热和易清洁的顶面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建筑用集成吊顶》JG/T 413 的相关规定。

5.6 集成卫生间

5.6.1 集成卫生间的设计应包括卫生间楼（地）面、吊顶、墙面、洁具、设备

及管线的设计，与内装修工程的其他系统进行协同设计。

5.6.2 集成卫生间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满足防水、防滑、防潮、防腐、耐湿热、耐酸碱、适老耐用、无障碍

等相关要求，宜选用可拆卸、可回收的材料。

2 应选用合宜的模数，便于构件和部品的接入，各展开面的工艺拼缝应对

齐或协调过渡。

3 设备管线应进行综合设计，给水、热水、电气管线宜敷设在吊顶内，应

充分考虑更新维护的需求，在相应的部位设置检修口或检修门。

4 宜采用与防水盘成套供应的地漏、排水管件和相应配件，地漏应具有阻

止排水管的臭气和害虫进入卫生间内的功能。

5 集成卫生间内需做等电位连接的设备与管线，应与预留的局部等电位端

子箱可靠连接。

5.6.3 集成化卫生间宜采用同层排水方式，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采用调节脚实现架空构造，根据承重要求和架空高度选用不同的调节

脚，满足走线需求。

2 采用结构局部降板时，应结合排水方案及检修要求等因素确定降板区域，

降板高度应根据防水盘厚度、卫生器具布置、管道尺寸及敷设路径等因素确定。

5.6.4 集成卫生间有无障碍设计要求时，其门槛石和挡水条位置应设置方便轮

椅通过的过渡斜坡。

5.6.5 当采用整体卫生间时，整体卫生间的选型和预留安装空间应在建筑设计

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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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内门窗

5.7.1 装配式内门窗宜采用成套供应、模块化、宜更换的门窗部品，与隔墙、

墙面一体化设计，并应考虑美观、适用、牢固要求。

5.7.2 装配式内门窗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满足环保、隔音、隔热、防潮、防霉、防腐、耐久等相关要求。

2 应根据设计要求，选用不同风格和规格的室内门窗部品，明确选用门窗

的材料、品种、规格、颜色、开启方向、安装方式和耐火时间等要求。

3 应考虑和内隔墙进行有效连接，考虑材料变形系数和安装缝隙，选用弹

性密封材料进行封闭。

4 宜选用可实现安装尺寸调节和可逆安装的内装部品，可采用可调节单边

套、可调节双边套、可调节窗台板和成品门扇。

5.8 固定家具

5.8.1 固定家具应结合建筑功能空间进行布置，并应按功能要求对收纳物品种

类和数量进行设计。

5.8.2 固装家具宜与装配式隔墙、墙面和吊顶等一体化集成设计，并应满足以

下要求：

1 应符合人体工学，且在特定情况下应满足适老化及无障碍要求；

2 应进行标准化、模块化设计，采用工厂生产的标准化内装部品；

3 固装家具尺寸应与墙面系统的规格尺寸协调，提高美观度和材料利用率，

降低材料消耗；

4 当固定家具内设置有电器、电线等时，板材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 级；

5 有水房间的固定家具，应选用满足防水、防潮、防腐、防蛀要求的材料；

6 固装家具中的玻璃应符合《建筑安全玻璃》GB15763.2 的要求，当兼具

建筑空间分隔和围护功能时，应符合《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 的相关

规定。

5.9 接口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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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装配式内装修接口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接口宜按照可逆安装的方式进行设计，且应进行标准化设计。

2 接口应做到位置固定、连接合理、拆装方便、坚固耐用及使用可靠，有

防水要求部位应有可靠的防水措施。

3 各类接口设计应风格协调、色彩搭配一致，收口美观。

4 接口构造形式应考虑内装部品反复拆装的可操作性。

5.9.2 装配式内装修连接部位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隔墙与地面的连接部位，宜设踢脚或墙裙，方便清洁和维护。

2 隔墙与吊顶的连接部位，宜采用收边线角或凹槽等方式进行处理。

3 门窗与墙体的连接，宜采用配套的连接件，连接应牢固。

4 集成厨房的橱柜与墙面、地面、吊顶的连接处，应风格协调、收口美观。

5 集成卫生间地面与其他室内地面、墙面与门窗之间，应做好收边收口处

理，并应满足防水要求。

6 吊顶系统、隔墙及墙面系统、楼地面系统饰面不同材料接口处根据不同

材料宜使用收边条进行加强处理。

7 设备和管线系统与隔墙及墙面系统、吊顶系统、楼地面连接时，应使用

配套连接件，连接件材料应具备防火、防水、防潮等性能，在带电部位应使用具

有防静电特性的连接件。

8 装配式护栏、栏杆应与建筑结构连接牢固，护栏、栏杆净高及受力应满

足相关规范的要求。

9 固定屏风、安全玻璃隔断应与隔墙或建筑结构连接牢固，应选用安全、

耐冲击的材料。

10 消火栓箱与装配式墙面的间隙应采取防火封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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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与管线

6.1 一般规定

6.1.1 装配式内装修的设备和管线应与建筑、结构设计同步进行，设备管线宜

与主体结构相分离，方便维修更换，不应影响主体结构安全。

6.1.2 装配式内装修的设备和管线宜采用标准化设计和集成化技术，满足建筑

空间及使用需求。

6.1.3 装配式内装修的设备和管线应选用耐腐蚀、使用寿命长、降噪性能好、

便于安装更换、连接可靠、密封性好的产品。

6.1.4 装配式内装修的设备和管线宜采用工厂集成预制，现场装配式安装的方

式，应预留好相应结构埋件。

6.1.5 装配式内装修的设备和管线宜敷设在楼地面架空层、吊顶、装配式内装

部品或墙面系统与基层墙体间的空腔层内；也可结合踢脚、装饰线脚、专用管

线设备槽带等进行敷设。

6.1.6 设备管线系统与隔墙及墙面系统、吊顶系统、楼地面连接时，应使用配

套连接件，连接件材料应具备防火、防水、防潮等特性。

6.1.7 设备和管线穿过预制结构部件时，应预留孔洞或预埋套管，不得在安装

完成后的预制构件上剔凿沟槽、打孔开洞等。

6.1.8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设备和管线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 和《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

的有关规定。

6.1.9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设备和管线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和《建筑防火通用

规范》GB 55037 的有关规定。

6.2 给水排水

6.2.1 装配式内装修的给排水管线设计应采用管线分离，竖向布置的管线宜与

墙体分离，横向布置的管线宜与楼板或湿作业楼面垫层分离。

6.2.2 给水管线宜敷设在吊顶、装配式地面、装配式室内墙面系统与基层墙体

间的空腔层中，暗装管道应预留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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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当采用分水器配水系统时，分水器宜设置在便于检修的吊顶内或嵌装在

装配式室内墙面系统与基层墙体间的空腔层内，并宜有排水措施。

6.2.4 排水系统宜采用同层排水技术，可根据建筑物性质、卫生间排布和洁具

类型等因素，采用结构降板、地面架空层内敷设和不降板等同层排水方式。

6.2.5 当采用集成厨房或集成卫生间时，给水排水管道应在设计预留的空间内

安装敷设，管道采用标准化接口，预留标识与外部管道接口的位置。集成厨房

和集成卫生间内的管道材质和连接方式宜与公共区的管道匹配，当采用不同材

质的管道连接时，应有可靠的连接措施。

6.2.6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的卫生洁具、排水管道及配件宜采用装配式安装的方

式。

6.3 供暖、空调和通风

6.3.1 室内末端供暖优先采用散热器供暖，安装散热器的装配式隔墙或墙面系

统构件应采取加强措施。

6.3.2 室内末端采用低温地板辐射供暖时，宜采用干法施工，与装配式楼地面

的连接构造集成。

6.3.3 当采用集成卫生间或采用同层排水架空地板时，室内末端供暖不宜采用

地板辐射供暖方式。

6.3.4 当采用分体式空调时，应与装配式隔墙或墙面系统协同，安装空调内机

的隔墙或墙面系统构件应采取加强措施。

6.3.5 所有通风、空调及防排烟的风口，应与装配式隔墙、墙面和吊顶系统集

成设计。

6.4 电气与智能化

6.4.1 装配式内装修的电气与智能化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线缆应穿金属管或在金属线槽内敷设，严禁采用直敷布线，线缆在管道

或线槽内不宜有接头，如有接头，应放置在接线盒内；

2 线缆设计在隔墙内布线时，隔墙应优先选用带穿线管的工厂化生产的墙

板。

3 电气线路敷设应避开炉灶、烟囱等高温部位及其他可能受高温作业影响

的部位，不应直接敷设在可燃物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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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内明敷的电气线路，在有可燃物的吊顶或难燃性、可燃性墙体内敷设

的电气线路，应具有相应的防火性能或防火保护措施。

6.4.2 在装配式内装部品上嵌入安装的配电箱、设备控制箱、辅助等电位端子

箱及信息配线箱等箱体设备，设备的尺寸定位应结合装配式内装修一体设计。

6.4.3 安装于墙体、吊顶、地板表面的灯具、开关插座、智能化点位、控制器、

显示屏等部品的位置与尺寸应与装配式内装修相协调，应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

满足隔声防火等要求。

6.4.4 在装配式内装部品上安装的电气智能设备应考虑安装加固措施。

6.4.5 厨房电器插座严禁与燃气管、燃气表布置在同一橱柜内，电线与燃气管、

燃气表布置在同一橱柜时，不允许有中间接头存在。

6.5 燃气

6.5.1 当装配厨房中设置燃气表或燃气管时，设置燃气表或燃气管的橱柜应具

有自然通风功能，燃气表四周应预留不小于 100mm 的安装和检修空间。

6.5.2 燃气设施的水平管不应穿越燃气灶上方。

7 BIM 应用

7.0.1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采用建筑信息化（BIM）模型技术，构建相关专业

的内装修模型。

7.0.2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模型应采用标准化和模数化设计，采用的模型部品族

库应符合模数要求，应与生产及施工相应部品匹配。

7.0.3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形成标准化的装配式内装修 BIM 设计技术体系、产

品系列和 BIM 管理体系，应建立标准化内装部品族库。

7.0.4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构件数字协同设计基础平台，宜采用BIM正向设计，

设计 BIM 模型应与建筑、结构、机电、装修全专业一体化应用，并在后续图审、

生产、施工、运维全过程应用。

7.0.5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宜采用全专业 BIM 设计出图，实现全过程三维数字化

设计。



- 17 -

附录 A 装配式隔墙参考选型表

序号 部品名称 基本构造
部品厚

度(mm)

隔声性

能(dB)

耐火极

限(h)
燃烧性能

1

轻质条板

隔墙

100mm 单面预制线槽条板 100 42 2 不燃(A)

2 120mm 单面预制线槽条板 120 45 2 不燃(A)

3 150mm 双面预制线槽条板 150 50 3 不燃(A)

4

60mm 单面预制线槽条板+空腔层

（10mm~60mm）+60mm 单面预制线

槽条板

130 48 2 不燃(A)

5

60mm 单面预制线槽条板+空腔层

（内填 2mm 隔音毡+30mm 隔音

棉）+60mm 单面预制线槽条板

152 55 2 不燃(A)

6

骨架隔墙

8mm 装饰墙板+82mm 装配式双腔

体龙骨(内隔 9.5mm 多功能静音

板)+龙骨空腔内填充双层 30mm

隔音棉+8mm 装饰墙板

126 49 1 不燃(A)

7

8mm 装饰墙板+12mm 基层墙板

+82mm 装配式双腔体龙骨(内隔

9.5mm 多功能静音板)+龙骨空腔

内填充双层 30mm 隔音棉+12mm

基层墙板+8mm 装饰墙板

150 53 2 不燃(A)

8

8mm装饰墙板+114mm装配式双腔

体龙骨(内置 12mm 多功能隔声

板)+龙骨空腔内填充双层 50mm

隔音棉+8mm 装饰墙板

158 49 1 不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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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品名称 基本构造
部 品 厚

度(mm)

隔声性

能(dB)

耐火极

限(h)
燃烧性能

9

骨架隔墙

8mm 装饰墙板+12mm 基层墙板

+114mm 装配式双腔体龙骨(内置

12mm 多功能隔声板)+龙骨空腔

内填充双层 50mm 隔音棉+12mm

基层墙板+8mm 装饰墙板

182 56 2 不燃(A)

10

10mm 纤维水泥板+114 装配式轻

钢龙骨(内置 12mm 多功能隔声

板)+龙骨空腔内填充双层 50mm

岩棉+10mm 纤维水泥板

134 51 2 不燃(A)

11

12mm 石膏板+12mmA 级防火阻燃

板+114 装配式轻钢龙骨(内置

12mm 多功能隔声板)+龙骨空腔

内填充双层 50mm 隔音棉+12mmA

级防火阻燃板+12mm 石膏板

162 62 2 不燃(A)

12

0.8mm 钢制面板(内衬 12mm 石膏

板)+65mm 装配式单腔龙骨（5mm

空腔+60mm 岩棉）+0.8mm 钢制面

板(内衬 12mm 石膏板)

90.6 47 1 不燃(A)

13

0.8mm 钢制面板(内衬 12mm 石膏

板)+145mm 装配式双腔龙骨（5mm

空腔+60mm 岩棉+15mm 中置填充

层(隔音防火材料)+60mm 岩棉

+5mm 空腔）+0.8mm 钢制面板(内

衬 12mm 石膏板)

170.6 50 2 不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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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品名称 基本构造
部品厚

度(mm)

隔声性

能(dB)

耐火极

限(h)
燃烧性能

14

骨架隔墙

10mm 硅酸钙复合墙板+镀锌 38

龙骨+50mm 轻钢龙骨（龙骨空腔

内填 50mm 岩棉）+镀锌 38 龙骨

+10mm 硅酸钙复合墙板

90 45 1

不燃(A)

15

10mm 硅酸钙复合墙板+镀锌 38

龙骨+75mm 轻钢龙骨（龙骨空腔

内填 70mm 岩棉）+镀锌 38 龙骨

+10mm 硅酸钙复合墙板

115 50 1 不燃(A)

16

10mm硅酸钙复合墙板+10mm玻镁

板+镀锌 38 龙骨+75mm 轻钢龙骨

（龙骨空腔内填 70mm 岩棉）+镀

锌38龙骨+10mm玻镁板+10mm硅

酸钙复合墙板

135 54 2 不燃(A)

17

10mm硅酸钙复合墙板+10mm玻镁

板+镀锌 38 龙骨+100mm 轻钢龙

骨（龙骨空腔内填 100mm 岩棉）

+镀锌 38 龙骨+10mm 玻镁板

+10mm 硅酸钙复合墙板

160 56 2
不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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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品名称 基本构造
部品厚

度(mm)

隔声性

能(dB)

耐火极

限(h)
燃烧性能

18

铝框系列

（含无立

柱款型）

12mm 钢化玻璃 25 34 / 不燃（A）

19 12mm 钢化玻璃 30 33 不燃（A）

20 15mm钢化玻璃 30 36 / 不燃（A）

21
8mm 钢化玻璃+64 空气层+8mm 钢

化玻璃
86 42 / 不燃（A）

22
10mm 钢化玻璃+61 空气层+12mm

钢化玻璃
90 43- / 不燃（A）

23

（5+1.52PVB+5）mm 夹胶玻璃

+60mm 空气层+（5+1.52PVB+5）

mm 夹胶玻璃

90 44 / 不燃（A）

24
10mm 钢化玻璃+64.5mm 空气层

+10mm 钢化玻璃
98 41 / 不燃（A）

25
12mm 钢化玻璃+61mm 空气层

+12mm 钢化玻璃
98 43 / 不燃（A）

26

全钢框
防火系列

12mm防火玻璃 76 34 1.00 不燃（A）

27
8mm钢化玻璃+76mm空气层

+8mm防火玻璃
104 40 1.50 不燃（A）

注：附表 A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导则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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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导则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程执行时，写法为：“应符

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 22 -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129-2017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 GB/T 50002-2013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JGJT 491-2021

《装配式整体卫生间应用技术标准》 JGJ/T 467-2018

《装配式整体厨房应用技术标准》 JGJ/T 477-2018

《建筑装配式集成墙面》 JGT 579-2021

《装配式建筑用墙板技术要求》 JGT 578-2021

《工业化住宅尺寸协调标准》 JGJ/T 445

《浙江省装配式评价标准》 DB33／T 116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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